
首批“江苏社科名家”（2013年，共十人）

沈立人,1927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前东吴大学经济系。解放前参加地下团，建国后在苏州税务局、苏南财委和江苏省计委工作。1980年到中国社科院，在经济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宏观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1986年回省，曾任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和省社科联副主席。先后出版专著和合著、主编和副主编各20多部，连同上千篇文章。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部课题10多项。获得省部以上奖励10多次（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省哲学社会科学一、二等奖）。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优秀知识分子”称号，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首批获得政府津贴。

宋林飞，男，1948年12月出生，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班。1984－1988年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9月－2001年5月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曾任南京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南京大学社会工程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议组成员，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八五”、“九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学学科组成员，教育部高校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南京市劳动模范；江苏“333工程”第一层次学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张宪文，男，1934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负责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工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

茅家琦,男,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中央大学易名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任《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周勋初,男,1929年4月11日生,上海市南汇县人。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现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1989年、1991年两次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起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学科带头人。

洪银兴,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常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江苏省人大第八、九、十届常委会委员。研究方向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等学术职务。历任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副校长。2003年11月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蒋赞初,男,江苏宜兴人,1927年5月出生,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学与历史研究。江苏省暨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资深文物考古专家,南京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组成员、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组成员。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留任南京大学。半个世纪以来,他亲自主持发掘或实地考察了上千座六朝遗址和墓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南京史的文章,解决了许多南京史遗留问题。代表性论著有《南京城的历史变迁》、《南京地名考略》、《十代故都》、《南京东晋帝陵考》、《我国东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分布》、《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等。

胡福明,男,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

鲁洁,女,四川阁中县入,汉族。1930年4月生于上海市。中共党员。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多年。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

顾焕章,男,1934年11月生,江苏阜宁人。1960.8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同时兼任南京农业大学园区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农学会农业园区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荣获“农业部优秀教师”(1985年)荣获“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江 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1995年),“中华农业科教奖”(1998年)。


第二批“江苏社科名家”（2015年，共十人）

许钧，男，浙江龙游人，1954年9月出生，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审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翻译家联盟会刊Babel编委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1992年以来主持江苏省、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国际合作研究等项目11项，出版译著36部、著作9部、发表CSSCI论文180余篇，在国际翻译研究界有较大影响，是国内翻译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提出了翻译层次论，是被CSSCI刊物引用最多的翻译学者。主要获奖情况：1999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兰西金棕榈教育勋章”，2006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1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所编教材多次被评为省部级精品教材；2011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男，江苏丹阳人，1959年7月出生，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江苏省经济学会会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学术顾问等职，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长三角区域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曾主持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教育部的项目研究工作，迄今已出版专著、合著4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近400余篇，数10篇咨询研究报告获得中央及省领导批示。主要获奖情况：1994年、1997年、2005年、2007年、2011年五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年、2014年两次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2010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称号，多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2011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杨亦鸣，男，江苏连云港人，1957年11月出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通讯评议专家、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江苏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首席学科带头人、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语言科学》主编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长期从事汉语音韵学、语法学等领域的研究，所创立的“透视分离法”被誉为“近代音研究的一项新方法”。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和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和转载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相关研究成果被引用一千余次。主要获奖情况：2006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2013年两次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年、2007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才，2011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张异宾，男，山东茌平人，1956年3月出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组主要成员、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联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江苏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文本学、构境理论。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2部，出版合著3部，个人文集5部，主编著作8部。1998年以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等各类项目30余项，发表CSSCI论文265篇，第一作者著作论文累计被引达到1348篇次，多部代表性著作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和土耳其文在国外陆续翻译和出版。主要获奖情况：2003年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1998年、2006年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称号，2003年、2011年两次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009年获江苏省“333工程”突出贡献奖，2013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五次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多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工程”，2003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张颢瀚，男，江苏沛县人，1954年1月出生，江苏省政协常委，教授。兼任国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城市形象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863计划信息技术领域区域发展分析专家、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江三角洲区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从事都市圈、区域经济、城市经济、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主持完成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科技部“863”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省规划重点课题等40余项。主持完成省委书记、省长布置课题，省、市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60余项。个人完成与个人主持完成的国家问题研究文章建议内部报告等，被国家领导人、国家部门领导人批示借鉴等20余项，江苏发展研究的报告被省领导重要批示与批示借鉴的130余项。发表经济学、哲学、文学、管理学及自然科学论文47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等30多部。主要获奖情况：2001年、2007年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多次获得省部级各类奖项；2002年被江苏省政府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8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周晓虹，男，黑龙江尚志人，1957年3月出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马工程第一首席专家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从事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余项，先后完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等各级政府和单位委托的数10项咨询研究报告，出版20余部著作和译著，发表近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积极参加国家及地方政府主持的各类社会活动，做出积极贡献。主要获奖情况：2003年、2014年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3年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14年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07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才，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2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赵曙明，男，江苏南通人，1952年12月出生，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兼任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研究所所长、国家精品课程《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教育部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跨国经营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个人著作、译作、教材2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推动管理思想中国化、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的发展。主要获奖情况：2006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2003年、2011年三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8年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密苏里大学最高特别奖章”，2010年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2013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1998年、2002年、2007年三次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钟甫宁，男，广东梅州人，1951年5月出生，南京农业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委员、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食品与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顾问、江苏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专家组成员、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顾问与兼职研究员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村发展。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部省级课题6项，国际合作课题5项，出版个人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际主流SSCI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20余篇，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主要获奖情况：1997年、2005年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1年、2005年两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03年、2009年两次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称号；1998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才。

莫砺锋，男，江苏无锡人，1949年4月出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新中国第一位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主持国家和省级课题多项，其中2006年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首席专家，出版个人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获奖情况：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88年、2001年、2007年三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0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9年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3年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奖普及类奖。

樊和平，男，江苏泰兴人，1959年9月出生，江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资深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学术成果及社会影响：主要研究重点为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一般规划项目20多项，其中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重大招标项目2项，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学术论文发230余篇，出版个人独立专著11部，合著著作多部。主要获奖情况：1997年、1999年、2007年、2012年四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4年、2001年、2006年、2012年四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2010年两次获教育部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2013年两次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年至今多次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2011年获“333工程”突出贡献奖，2014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第三批“江苏社科名家”（2018年，共六人）

公丕祥，山东蒙阴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全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1995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选（1998年）。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法哲学与法治现代化。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1987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1992年）、《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1998年）、《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1999年）、《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2002年）、《权利现象的逻辑》（2002年）、《中国的法制现代化》（2004年）、《法制现代化的挑战》（2006年）、《公丕祥自选集》（2010年）、《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法治现代化》（2017年）等。

叶南客，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南京市社科联主席、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苏文化强省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长期从事社会学、文化学、城市管理学以及区域现代化研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333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两次被授予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目前主要的学术兼职有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和谐社区标准化社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活方式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省委、省政府聘为省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省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专家组成员，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

任平，1956年生，籍贯江苏高邮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马恩哲学研究会会长、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教指委成员，中国社科院社科评价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主任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开辟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领域。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与21世纪哲学走向”等4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广义认识论原理》、《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专著10余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等两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马克思反思的问题视域及其当代意义”等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项。

郭广银，女，山东临清人，1951年11月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伦理学会轮值会长、江苏省党建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11年1月至2015年11月担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党的十八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7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从事哲学原理教学与研究，1980年6月出席全国第一次伦理学会议，9月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之后作为学科带头人，与同事一起创建了伦理学学科。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以及高教管理等为研究方向。主讲伦理学原理、现代伦理学、现实伦理道德问题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等课程，指导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主编、合著或参与编写出版的著作十多部，其中主编如《伦理学原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爱国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研究》等，与他人合著如《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伦理新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德建设》、《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伦理热点问题的探索》、《社会主义荣辱观概论》等，参与编写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等。发表论文百余篇。较早提出道德调节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三大类关系，提出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与自身关系道德等新命题。先后两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提高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研究”，2015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同时被立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研究”。主持教育部、江苏省科研项目及其他科研项目达20项。积极参与对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党的重大理论以及江苏省委多次重大决策部署的研究、宣传和阐释。获各种奖励20余次，其中包括7次省部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和1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伦理学原理》一书被南京大学评为“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文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1985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1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等五部委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bookmark: _GoBack]徐康宁，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社科名家”称号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经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包括两项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有《文明与繁荣》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曾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赖永海，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全国100位）。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至2014年被聘为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至2014年被国家人社部聘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组”成员。2010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全校4人）。2014年起任江苏省儒学学会会长。2017年被聘为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自1994年起至今，任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出版著作《中国佛性论》 《中国佛教通史》等20部，其中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总15卷，700万字），2011年获国家出版总署主评的“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2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获江苏省首届新闻出版政府奖，201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2018年获“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
